
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修订论证意见表

分院（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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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由基础模块、拓展模块一和拓展模块二，三个部分

构成，每个模块包含多个主题。

基础模块是全面提升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生信息素养的基础，帮助学生掌握信息技

术课程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培养信息技术学科核心素养，包含7个主题。

拓展模块一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变革，重点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思维和将之应用

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包含2个主题。

拓展模块二是对基础模块和拓展模块一内容的提高和深化，强化学生在职业岗位情境

中的综合实践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完成复杂职业任务所需的综合能力与迁

移能力；引导学生感悟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生产、生活和学习带来的变革，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和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复杂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包含15个主题。

具体内容详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原方案课程开设安排：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安排在1—3年级开设，每学期32—36学时，基础模

块96学时，拓展模块一32学时，拓展模块二64学时。每16—18学时为1学分。

原方案分析及调整：

2022年暑期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培训班部分学员认为信息技术课程基础模块在一年级上

完，有助于学时应用信息技术自主学习，也有利于学时学习后续计算机专业课程；另今年

五年制高职信息技术任课教师参加教学大赛也遇到了信息技术课程不在四、五年级开设，

不能参加高职组比赛的窘境。

结合以上两点，课标研制组准备对信息技术课程模块实施时间做如下调整：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安排在一、二、四年级开设。基础模块安排在一年

级开设，拓展模块一安排在二年级开设，拓展模块二安排在四年级开设。建议学时如下：

基础模块 96 学时，拓展模块一 32 学时，拓展模块二 64 学时。每 16—18 学时为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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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贵校组织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对信息技术课程学时及学期安排的可行性进

行论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参加人员签字：

所在单位（分院或办学点盖章）：

年 月 日


